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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招生接收校内调剂考生工作细则 

一、 总则  

按照教育部《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复旦大学 2019年

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2019 年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复试实施细则》，制定《2019 年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硕士研究

生招生接收校内调剂考生工作细则》。  

二、校内调剂原则  

1.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 符合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3．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 学院招生领导小组会根据学校对于调剂考生的统一要求，并根据申请提

交考生的综合情况，综合考虑初试分数、原本科学校、本科专业等综合因素，

确定进入复试名单。进入复试名单将在学院网站公示。 

三、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需调剂专业、要求和名额 

类型 需调剂专业 可接收调剂专业 调剂名额 

 

 

 

 

学术

学位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 1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力学 0801，

光学工程 080300，材料物理与化学 080501  

5 

物理电子学 

080901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光学工程 080300，材

料科学与工程 0805 
2 

有机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070303 2 

 

 

专业

学位 

光学工程 

085202 

光学工程 080300，光学工程 085202，电子科

学与技术 0809，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 
4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计算机技术 085211 12 

085211 

生物医学工程 

085230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力学 08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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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 080300，计算机技术 085211，材料

物理与化学 080501 

注：调剂名额会根据报名及学生情况适当调整。 

四、调剂报名时间、要求，复试时间和联系方式  

1. 2019年 3 月 15日至 2019年 3月 20日下午 4:30接收申请，请通过“复

旦大学研究生报考服务系统”申请调剂。 

2. 请 填 写 附 件 《 调 剂 申 请 表 》 并 以 附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fudangyy@fudan.edu.cn，邮件名及附件名备注姓名及调剂专业。 

3. 复试时间及地点：邮件及电话通知。 

4. 联系电话：65641275  李老师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2019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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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调剂申请表 

准考证号  姓名  

原报考院系  

院报考专业代码和名称  

申请调剂专业代码，名称，方向  

初试总分  

政治成绩  外国语成绩  

业务课 1 成绩  业务课 2 成绩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